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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上午 10 点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8 年 3 月 5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振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名，

实到董事 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会议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5票赞成，3 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

公司股权的议案》。 

（一）、董事朱晓静、Johannes Gerardus Maria Priem 的反对理由： 

1、本人一直以来支持在不影响公司发展战略及运营的前提下出售非运营资

产，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考虑到豆逗工厂火灾后已停止运营，同意上市公司

适时出售豆逗公司，盘活闲置资产，改善现金流，本人也多次明确表示支持公司

出售豆逗工厂，但应确保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2、公司曾于 1 月 18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豆逗公司出售议案，但因拆迁

补偿收益分配和保障机制存在缺陷和漏洞，可能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未能获得

董事会批准。 虽然豆逗工厂所在地良渚街道办事处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出具一份

情况说明表示按照目前政府规划，豆逗工厂不存在拆迁情况，但由于豆逗厂区所

在区域已被列入良渚遗址保护范围的重点保护区内，《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

条例》明确规定，重点保护区内已有的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由余

杭区人民政府依法拆迁，因此不能排除未来豆逗工厂所在厂区的拆迁可能性。此

外，根据公开信息，良渚遗址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中心递交了 2019 年世界文化遗产申请材料。如果申请成功，豆逗工厂拆迁



 

的可能性预计将进一步提高。同时，目前正在推进的杭州城北副中心国际商务区

（良渚新城 CBD）的规划也辐射豆逗工厂区域。而目前豆逗股权出售方案未充

分考虑未来拆迁及预期收益，存在低估资产价值的风险。 

3、鉴于豆逗工厂存在较大的拆迁可能性，交易方案中应当对潜在拆迁收益

分配机制做出公允合理的约定。1 月 18 日董事会讨论豆逗工厂出售议案时，多

名董事认为拆迁收益分配机制存在缺陷和漏洞，不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

益，会后董事要求公司对交易方案进行完善。本次交易方案删除了拆迁收益分配

机制的相关内容，改由管理层负责未来土地潜在增值收益谈判事宜，相对 1 月

18 日董事会审议的交易方案而言进一步减少了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保障，可能导

致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受损。我们在收到本次会议议案后及时向公司提出了完善

交易方案的详细修改意见（包括增加未来拆迁收益合理分配给上市公司的机制、

交易价款支付、增加对竞买方履约能力审核等），但公司未能采纳董事意见。 

（二）、独立董事刘晓松反对理由： 

鉴于杭州贝因美豆逗儿童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豆逗”）目前

处于闲置状态，原业务已转移至上市公司内部其他子公司，且公司目前无明确计

划重启该项资产的使用。因此，本人同意将杭州豆逗列入闲置资产处置范围。 

杭州豆逗处于良渚遗址文化保护区范围内，虽然按照目前政府规划，杭州豆

逗不存在拆迁计划，但结合已启动的“良渚古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及杭

州城北副中心国际商务区规划推进，杭州豆逗所处地块未来可能涉及规划调整。 

针对未来规划调整可能对拟处置资产价值的影响，本人建议并提交了进一步

完善交易方案（包括增加明确的潜在收益分配机制、交易价款支付、增加对竞买

方履约能力评估及保证等）、或视交易进程提交董事会补充审议等相关建议，以

提高交易方案的完整性和可执行性，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目前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在未对上述潜在收益进行明确

约定的情况下，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与潜在交易对手洽谈处理未来土地潜在

增值等收益事宜，本人认为资产处置方案的主要内容存在缺失、无法判断授权公

司经营层处置的合理性。 

（三）、副董事长何晓华弃权理由： 

本人认为管理层提交的方案仍然不够完善。 

《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刊登在 2018 年 3 月 14 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